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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(第 58 屆)竹東天穿日臺灣客家山歌比賽【合唱組】簡章 

一、宗旨： 

（一）加強推廣客家山歌音樂教育，倡導正當休閒活動，促進社會和諧。 

（二）藉由合唱的方式，讓客家文化與精神得以傳承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客家委員會、新竹縣政府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

四、協辦單位：新竹縣竹東鎮民代表會 

五、比賽日期： 

賽程 比賽日期 比賽時間 備註 

合唱比賽

決賽 

114 年 2 月 15 日(六) 

(農曆正月十八) 

8:00~10:00 

12:00~17:00 

報到時間以大會

通知為主 

頒獎典禮 114 年 2 月 18 日(二)17 時 30 分參加頒獎閉幕典禮。 

六、比賽地點：竹東客家戲曲公園 

七、參賽資格： 

(一)政府立案(各縣市社會局處、文化局登記立案者)社區、社團、歌謠

班、學校等團體皆可組隊參加，限報名一組。 

(二)每縣市原則以三隊為限（不含新竹縣），如報名隊數不足，可酌予增

加。 

(三)報名隊數以甲乙組合計 30 隊為上限，額滿後將停止受理報名。 

(四)合唱甲組參賽隊伍數 3 隊以內，改採表演觀摩賽。 

八、比賽組別： 

甲組 採三聲部以上的混聲合唱、同聲合唱 

乙組 採齊唱或二聲部的混聲合唱、同聲合唱 

九、報名期間：113 年 12 月 20 日(五)8 時至 114 年 01 月 9 日(四)17 時止。 

十、報名方式： 

檢附資料 1. 報名表 

2. 演唱人員清冊 

3.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4.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

5. 歌詞及曲譜 

6. 立案團體證書影本(學校免附) 

7. 存摺封面（必頇符合參賽社團名稱） 

1 臨櫃報名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 88 號【竹東鎮公所民政課】 

2 線上報名  

3 傳真報名 03-5961247。 

4 郵寄報名 310007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 88 號【竹東鎮公所民政課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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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，封面註明「114 年竹東天穿日臺灣客家山歌比賽」(報

名最後二天建請以限時掛號郵寄)。 

※備註：除臨櫃報名外，報名後，請務必確認是否報名成功。(聯

絡電話：03-5940339)。 

十一、比賽歌曲：每隊演唱二首歌曲，請提供曲譜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。 

第一首 帄板、山歌子或老山歌。 

第二首 小調、創新客家歌謠或改編歌曲。 

1.曲譜出自客家委員會出版《客家歌謠選集》、《客家歌謠選集 II》、《客家

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II》《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》者，免提供著作權授

權同意書。 

2.完成報名後，不得更換參賽歌曲。 

十二、規則與規範： 

指揮及演唱人

員 

1.每隊可設指揮 1 人及伴奏若干人，各隊演唱人數必頇

16 人以上，35 人以下（不含指揮及伴奏在內），並得

增設 5 名候補人員。 

2.凡人數超過或不足者不予受理報名。 

3.每位團員（含指揮）限報名參加 1 隊。 

4.如發現重複報名代表兩隊（或兩隊以上）參賽者，以

第一隊先上場者為主，後唱者隊伍予以取消參賽資

格。 

5.比賽時，登台演唱人員數超過報名所附演唱人員清冊

之人數者(不含候補人數)，或比賽時參賽人數低於

16 人者，不予計分。 

伴奏人員 1.伴奏人員由團隊自行安排，不可超出 6 人。 

2.伴奏人員可同時參加二隊以上伴奏。 

3.大會備有電鋼琴 1 部、譜架 6 支。 

4.其他所需之樂器及演奏用具請自備，並於報名表填寫

註明。 

演唱形式 

(不拘) 

1.參賽隊伍以現場發聲表演，齊唱、合唱或輪唱均可。 

2.可採樂器伴奏，也可播放伴唱 CD，但不可事先錄製

人聲於伴唱 CD 中，違者不列入比賽成績。 

演唱時間 1.每團演唱時間以不超過 10 分鐘為原則。 

2.演唱時間總長不得超過 10 分鐘(含演唱及曲間串

場)，以開始發出聲音為計時起點，以演唱結束(含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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奏)終止計時。逾時(超過 10 分鐘)即開始扣分，逾時

每 1 分鐘總序位加 1，不滿 1 分鐘以 1 分鐘計，以此

類推。 

其他 1.請確實檢查報名表件，如報名表件填寫不全或有缺漏

者，經主辦單位通知，未於報名截止日前繳齊全部資

料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資格。 

2.參賽者應用之音樂，應取得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、公

開演出，及公開上映(限視聽著作)之授權。 

3.參賽歌曲若不符該組規定，主辦單位有權更改參賽隊

伍組別。 

4.演唱順序採電腦亂數隨機作業，另遠地隊伍如高雄、

台東、花蓮、南投..等，由主辦單位安排演唱順序。

排定演唱順序並公告於本所網站及「竹東山歌小旅

行」臉書粉絲專頁，參賽隊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

更賽程及演唱順序。 

5.已報名者若因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不能參賽

時，僅得更換為候補人員；伴奏者如要更換，請比賽

前一天前告知大會。 

6.比賽現場經司儀唱名 3 次未上臺者，即以棄權論。 

7.凡報名參賽即視為同意將參與此次比賽之著作權及

肖像權，無償且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授權

之第三人進行全程攝錄影、複製、製作各種文宣(如

鎮訊、光碟等)發行，或於電視頻道、廣播及網站重

製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進行其他必要之改作、重

製、編輯等非營利之推廣運用。相關個人、團體或機

關單位皆不得異議。 

8.凡報名參賽即視同已詳閱「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

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」，並同意主辦單位蒐集、處理、

利用參賽者之個人資料，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

協助目的之提供。 

      十三、評審委員、評分方式及評分標準 

評審委員 主辦單位聘請專家(5 人)擔任。 

評分方式 採序位法。 

評分標準 技巧及風格（40％）、音色（20％）、團隊精神（20％）、

指揮伴奏（20％）。 

無伴奏合唱評分 以人聲合唱(無伴奏合唱)方式之參賽團體，若無指揮人

員，則評審標準為技巧及風格（60％）、音色（20％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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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隊精神（20％）。 

十四、獎勵： 

（一）凡登台演唱未得名次之隊伍，每隊給予表演費 6,000 元。 

（二）各組以 15 隊計算，按比例錄取特優 2 隊、優等 3 隊頒發表演費

及獎盃 1座；甲組特優 3萬元、優等2萬元，乙組特優2萬 6,000

元、優等 1萬 6,000 元。(主辦單位得視甲乙組實際報名隊數之

比例予以調整) 

（三）如合唱甲組改採表演觀摩賽，頒發每隊表演費 2 萬元。 

（四）如參賽隊伍表現未達預期水準，獎項得以從缺。 

（五）遠地縣市參加隊伍酌予補助交通費，採匯款方式給付，由參賽

隊伍負擔跨行匯款手續費 (以核撥當時的跨行手續費金額為

準)。 

（六）表演費需依相關法規填寫申報資料並扣繳稅金，扣繳後應得表

演費統一採匯款方式給付，由參賽隊伍負擔跨行匯款手續費(以

核撥當時的跨行手續費金額為準)。 

十五、本辦法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之處，主辦單位擁有釋義權，將公布於

竹東鎮公所網站。 

參賽隊伍各縣市交通補助費標準(單位新臺幣/元) 

參賽隊伍縣市 隊 合唱 

高雄市、屏東、台東、花蓮縣 1 12,000 

台北、新北、台中、基隆市、

彰化縣 
1 5,000 

桃園市、苗栗縣 1 3,000 

宜蘭、南投、雲林、嘉義、台

南縣市 
1 8,000 

新竹縣市  不予補助 

 

     

合唱組線上報名 活動官網 QRCode 


